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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宪法思想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宪法思想并非凭空形成，而是有着丰富

的理论渊源。总体而言，习近平宪法思想的理论渊源
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是习近平宪法

思想之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创
立者，他曾对资产阶级之法律观进行过猛烈批判，深
刻地揭示出法律之本质，“完成了由唯心主义法律观
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革命性转
变”[1]。在马克思有关国家与法律之基本论述中，蕴含
着极为丰富的法律思想，这主要体现为如下方面：第
一，法律之阶级性。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法律之阶级本
质，他认为法律是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
之产物，法律代表的是占统治地位阶级之意志。第
二，法律之社会物质性。以往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社会
以法律为基础，而马克思则认为法律以社会为基础，
法律只是物质生产方式之具体体现。第三，法律之人
民性。马克思正确认识到法律和人民之关系，他指出
法律为人民而存在，并非人民为法律而存在，从而肯
定了人民在法律上之主体位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
之基础上，亦提出过诸多的法律观点。如他明确指
出：“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
志的表现。”[2]故无产阶级要用宪法、法律来保障和巩

固民主政权，这必须要砸烂旧政权和废除旧法律，创
建新法制，这其中就包括制定新宪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是习近平宪法思

想形成之重要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进程中，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之概念、内涵、目标、实施
方略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为习近平宪法思想
之形成奠立了重要思想根基。例如，毛泽东就十分重
视法制建设，他领导制定了多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
在新中国确立起人民民主专政之国体，创建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国家制度。改革开
放后，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
教训，提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主张将法制视作规束权力之重要手段。江泽民
则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重要观点，完成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历史跨越，从人
治到法治的时代转换。胡锦涛明确指出要落实依法
治国，首先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他还提出宪法法
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思想。
二、习近平宪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坚持党在依宪治国中的重要领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党在依宪

治国中的领导作用。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3]21并指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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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
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3]36 可以说，这
些论述十分精确地阐明了党和依宪治国的重要关
系，即党领导人民创制宪法、实施宪法与遵奉宪法，
体现了党对依宪治国的重要领导。

同时，习近平还辩证地指出依宪治国对党的领
导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他明确指出：“坚持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3]36党的领导
地位是宪法所明确规定的，坚持依宪治国便必须要
肯定和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因此，习近平强调：“任何
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3]36-37

由此可见，强调党在依宪治国中的重要领导作用是
习近平宪法思想的基本立场。
（二）肯定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
宪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

置。2012年 12月 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
布施行 3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较为详尽地阐明
了自己的宪法思想。他指出并肯定了宪法在治国理
政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4]可
以说，宪法是国家的各项制度、重心事业、大政方针
等在法律上的至高体现，我国宪法以其至高之法律
地位，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产生着巨大影响，是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法制保障。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是最早使用依宪治国与依
宪执政概念来强调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和
重要作用的领导人。”[5]他把“依据宪法”作为“治国”
和“执政”的重要方式，将依宪作为治国理政之重要
基点，凸显了宪法在治国与执政中的关键位置。习近
平特别提到：“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
政，关键是依宪执政。”[4]因此，这要求党不仅要领导
全国人民制定好宪法，还要领导全国人民切实地执
行好宪法，同时党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活动，真
正做到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习近平的这些论述不
仅非常精辟地阐释了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重要关
系，还极为深刻地指明了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内
在关系。这些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
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创新”[6]。可以说，依宪治国与依
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飞
跃，是中国法治文明与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结晶，是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展的重大表现。

（三）指明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在于实施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的法律效

力与权威。然而，若不在治国理政中贯彻与落实宪
法，依宪治国必定会成为一具空文，依法治国亦难以
有效实现。故此，必须要在治国理政中贯彻与落实宪
法，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基础要求，又是依宪治国的应
有之义。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到：“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推进合宪审查工作，维护权威。”[7]他还指
明：“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4]同时，他还屡次重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
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
基础性工作。”[8]可见，宪法实施是保障宪法生命权威
的可行之举与关键之策。只有将宪法实施摆放在首
要位置，方能将依宪治国提升至全新的水平。
在怎样实施宪法之问题上，习近平亦明确提出

四项要求。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具
体内容和基础要求，均在现行宪法中得到规定与呈
现，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等均是宪法所确认的，必须坚定不移
地予以坚持。第二，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与建设法治
国家亦是宪法所明确规定的，必须加以贯彻落实，这
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科学立法，各级行政机
关要严格执法，而各级司法机关则要做到公正司法，
全体民众要遵守宪法法律。第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
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宪法的核心
内容便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与法定义务之规定。宪法
保障公民享受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之权利，又明确公
民应当履行法定的义务。第四，坚持党的领导，更加
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新的历史时
期，党既要按照党章来从严治党，又要按照宪法来治
国理政，不断地提升执政和治理水平。可见，习近平
将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重心归入到宪法实施上，
从而为治国与执政准备了较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事
实上，也只有推进宪法实施，方能维护好宪法的强大
生命与至高权威，方能将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落到
实处。
（四）强调依照宪法法律治权与治官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包含

两方面之内容：一是切实保障人民之权益，二是依照
宪法法律治权与治官。人民既为国家之主人，亦为依
宪治国之主体，宪法法律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武
器，故在法治与宪治的语境中，人民绝非治理的对
象，即绝非是“依法治民”。习近平宪法思想亦强调依

16- -



2021年第 3期陈 兵：习近平宪法思想的渊源、内容与意义

靠宪法和法律治理权力与官员，主张将权力规束到
制度的牢笼中。众所周知，权力系一柄双刃剑，没有
制约与监管极为容易引发滥用，从而导致腐败问题
的发生。

有学者指出：“权力的腐败是对法治的最大破
坏，是对人权的最大侵害，是对执政党权威的最大损
害。”[9]为预防权力之腐败，习近平指出：“反腐败必须
强化监督、管住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0]他
还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4]宪法
作为国家最顶层的制度设计，在权力制约与权力监
管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依宪治国系指凭借宪法来治
理和经管国政，故一切权力均须服膺于宪法的管辖，
各级官员皆须按照宪法法律办事。习近平指出：“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4]这无疑是将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范围内的重
要体现。可以说，依照宪法法律治权与治官是习近平
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习近平宪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宪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其中宪法理论亦跟着时代发展而不停进步。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习近平
宪法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具
体产物，为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中国化的具体成果，
这亦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思想的赓续与发
展。自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上，立足中国宪法的具体实践，提出宪法的生命与权
威均在于实施，强调宪法对治国和执政的重要性，始
终坚持党对依宪治国的全面领导。习近平这些关于
宪法的新论断和新思想，反映了他对中国宪法理论
和实践之深邃看法与深刻领悟，这既是马克思主义
宪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促推了马克思主义
宪法理论的继续发展。
（二）习近平宪法思想丰富了党的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认为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依宪

治国要求治国理政必须要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进行。
质言之，宪法乃治国理政的前提与凭据，治国理政必
须在宪法之框架下依法有序地实施，这种将权力纳
入至宪法管辖与规束下的观点，反映了治理模式由
人治向法治的嬗递，这能够有效地实现对公权之规
束，将权力纳入到制度的牢笼中，从而保障改革和治
理之循序推进。同时，宪法由于具有相当高的确定性
与预期性，故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强力支撑，从而推

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此外，在习近平宪法思想中，
高度肯定了党对依宪治国的重要领导，这有利于巩
固和增进党的执政地位，以往革命和改革的历史证
明，面对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形势，唯有在一个强有力
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并实
现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
（三）习近平宪法思想为依宪治国提供了科学指南
宪法为国家的根本法，亦为依宪治国的基础。无

论依宪治国，抑或依法治国，均必须将宪法置于至高
的地位，同时要完善和强化宪法的实施机制，在国家
政治生活与法治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捍卫宪法的最
高权威，唯有如此，国家的稳定发展与人民的利益诉
求才能得到切实保障。习近平曾反复重申宪法的极
度重要性，强调宪法在治国和执政上的重要位置。因
此，他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
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
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11]他还强
调：“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
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4]这科学地指明了
培育宪法权威的路径，即宪法唯有得到人民出自真
心的认可、拥戴和支持，才能保证自身的权威。可以
说，习近平的这些论述为依宪治国提供了科学指南。

参考文献：
[1]段中卫.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博
士论文,2018:39.
[2]列宁全集（第 16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9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4]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2).
[5]莫纪宏.论习近平关于宪法的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特质[J].
法学评论,2021,(1):11.
[6]李墨.论习近平的宪法与法治思想[J].学术探索,2015,(6):35.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279.
[9]李林.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创新发展[J].
法学研究,2016,(2):14.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
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9.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2).

（责任编辑：张彩云）

17- -


